
(

上接

D9

版

)

注册资本

：

１０

亿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７９２０

税务登记证号

：

４４０１００７９７３５６２０６

经营范围

：

自有资金投资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

。

印刷

、

出版

、

发行

：

书报刊

（

具体由分支机构经营

）

经营期限

：

长期

二

、

历史沿革

１．

设立情况

广传媒是广州日报社为了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

，

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号为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５６

。

由于广州日报社的体制改革方案未最终确定并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

广传媒成立后至

２００８

年底未进行实际经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广州市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核发了穗文改

【

２００８

】

１７

号

《

关于对

＜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化体制改革方案

＞

的批复

》，

同意

《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化体制改革方案

》。

根据该改革方案的相关安排

，

广传媒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分别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报经营

、

大

洋传媒和新媒体公司

，

实施相关的股权和资产行政划拨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革的相关情况

，

详见本报告书以下

“

３．

广州日报社将

报刊和新媒体经营资产划拨到广传媒情况

”）

并向广州市财政局办理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

开始实际经营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广传媒现持有注册号为

：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８７９２０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

，

经营期限为长期

。

广传媒设立时股东出资额

、

占注册资本比例及出资方式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广州日报社

１００

，

０００

货币

、

实物

１００％

２．

历次变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广传媒设立后未发生股权结构或注册资本的变化

。

３．

广州日报社将报刊和新媒体经营资产划拨到广传媒情况

２００９

年

，

广州日报社根据中央政策

，

将符合要求的综合类报纸

《

广州日报

》，

以及文化

、

生活

、

娱乐

、

资讯类报刊

《

老人报

》、《

舞台与

银幕

》、《

岭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新现代画报

》

等进行了采编与经营的

“

两分开

”，

并将符合政策要求且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的全部传

媒类经营性资产划拨到广传媒

，

分别由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和新媒体公司具体经营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１

）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批准

，

同意以财政审核

清产核资结果

，

将广州日报社等单位所持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

、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公司

、

信息时报社

、

广州市老人报社

、

足球报社

、

广州大东方杂志社

、

广州看世界杂志社

、

广东美食导报社

、

广州文摘报社

、

南风窗杂志社

、

共鸣杂志社

、

广

州篮球先锋报社

、

广州劲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

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站有限公司

、

广州大洋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

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

广州市同乐拆迁安置服务公司

、

广州新闻服务中心

、

广州市足球读者俱乐部各

１００％

股权

，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７３％

、

广州赢周刊传媒有限公司

３０％

、

广州羊城地铁报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

上海第一财经日

报报业有限公司

２５％

、

广州广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０％

、

广州广舶游船有限公司

２０％

、

太古汇

（

广州

）

发展有限公司

３％

、

广州大洋文化

连锁店有限公司

２．９％

、

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划拨给广传媒

。

同意以财政审核清产核资结果

，

将广州日报社的经营性资产

从广州日报社划拨给广传媒

。

（

２

）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确认同意

，

①

广传媒已经将

《

广州日

报

》

的广告

、

印刷

、

发行等经营性资产全部由广传媒划拨至广报经营公司

，

将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

１００％

、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公

司

１００％

股权划拨给广报经营

；

②

将广州市老人报社

、

广东美食导报社

、

共鸣杂志社

、

广州大东方杂志社

、

广州文摘报社等

５

家报社

、

杂

志社各

１００％

股权和广州羊城地铁报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从广传媒全部划拨至大洋传媒

；

将

《

新现代画报

》、《

舞台与银幕

》、《

岭

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的经营性资产从广传媒全部划拨至大洋传媒

；

将足球报社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

、

广州劲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从广传媒全部划拨至大洋传媒下属全资子公司广州先锋报业有限公司

；

将广州市足球读者俱乐部

１００％

股权从广传媒全部

划拨至足球报社

。

③

将广州市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新媒

体公司

。

④

将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广州大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广州广舶游船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太古

汇

（

广州

）

发展有限公司

３％

股权

、

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

２．９％

股权

、

广州新闻服务中心

１００％

股权

、

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及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７３％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将广州市同乐拆迁安置服务公司

１００％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

⑤

将广州广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信息时报社

；

将广州广

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５％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共鸣杂志社

。

（

３

）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社所属系列报社落实

“

采编经营两分开

”

工作股权及产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１

号

）

确认同意

，

大洋传媒将广州市老人报社

、

广州文摘报社

、

广州大东方杂志社

、

广东美食导报社

、

共鸣杂志社等

５

家报社

、

杂志社经营

性资产剥离在大洋传媒

，

将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的股权由大洋传媒划拨至广州日报社

，

将足球报社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经营性资产剥离

在广州先锋报业有限公司

，

将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的股权由广州先锋报业有限公司划拨至广州日报社

；

将信息时报社

、

广州看世界杂志

社

、

南风窗杂志社

１００％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广州日报社

。

目前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业有限公司

、

广州赢周刊传媒有限公司

、

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

广州大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广

州广舶游船有限公司

、

太古汇

（

广州

）

发展有限公司

、

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

、

广州市同乐拆迁安置服务公司

、

广州新闻服务中

心等的工商登记变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

三

、

股权结构

经广州日报社改制及股权和产权划拨后

，

广传媒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注

１

：

舞台与银幕公司

、

新现代画报公司正在注销中

；

注

２

：

上图橙色部分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

除特别标明股权比例外

，

其余均为

１００％

持有

。

四

、

实际控制人概况

广州日报社为广传媒实际控制人

。

１．

广州日报社概况

广州日报社是全国版面规模最大

、

经济规模最大

、

经济效益最好的报业集团之一

。

目前

，

报社旗下共拥有

１

张主报

、

１３

张系列报

、

５

份杂志和

２

个网站

，

即主报为

《

广州日报

》，

系列报为

《

足球

》、《

广州早报

》、《

岭南少年报

》、《

老人报

》、《

信息时报

》、《

舞台与银幕

》、《

篮球

先锋报

》、《

美食导报

》、《

广州文摘报

》、《

赢周刊

》、《

第一财经日报

》、《

羊城地铁报

》、《

广周刊

》、

杂志为

《

新现代画报

》、《

南风窗

》、《

看世

界

》、《

大东方

》

和

《

共鸣

》，

网站为大洋网和

ＶＲＨＲ

求职广场网

。

其中

，《

广周刊

》

的采编与经营业务分别与

《

广州日报

》

的采编与经营业务

一体化经营

。

主报

《

广州日报

》

创刊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是华南地区发行量第一

、

订阅量第一

、

零售量第一和传阅率第一的报纸

。

２．

历史沿革及所获荣誉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广州日报

》

作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创刊

，

毛主席亲自题写报头

。

１９８１

年

，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批准下

，

广州日报与市财政脱钩

，

率先实现了

＂

自筹自支

，

自负盈亏

＂

的新的财务制度

。

同年起

，

广州日

报社开始改单一经营为以广告为中心的多种经营

。

同年

，《

广州日报

》

率先提出

，

宣传报道要从局限于本地区的封闭办报模式

，

改变为

冲破行政区域的界限

，

适当拓展报道面的办报方针

。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广州日报

》

在第七版正式开设分类广告栏

，

从此

，《

广州日报

》

一直走在我国报纸分类广告市场化进程的前

列

。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１

日

，《

广州日报

》

在全国省市报纸中

，

率先由对开

４

版改出对开

８

版

，

引领了中国报纸扩版的潮流

。

１９９０

年元旦

，

广州日报开始自办发行

，

成为全国首批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纸之一

。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广州日报

》

成为全国第一家扩至对开

１２

版的报纸

。

１９９３

年

，

广州日报社广告处开始在国内报纸中率先推行广告公司代理制

。

１９９４

年

，《

广州日报

》

广告收入首次跃居全国地方报纸广告收入的第一位

，

并蝉联至今

。

１９９７

年

，

由于严格将新闻活动与经营活动分开

，

广州日报社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新闻界

＂

精神文明示范单位

＂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

广州日报社荣获

２００６

年度全国

“

十大创新传媒

”

奖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

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理人对外发布的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４

届

）《

中国

５００

最具价值品牌

》

排行榜显示

，《

广州日报

》

以

５５．３０

亿的品牌价值紧随

《

人民日报

》（

５８．１９

亿

）、《

参考消息

》（

５７．９７

亿

），

第三次跻身中国平面媒体品牌价值榜前三甲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

中国广告协会发布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中国报刊广告投放价值百强榜

，

在全国广告价值最高的

３０

个都市主流媒体中

，

广

州日报蝉联

“

全国都市报广告投放价值第一名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

世界品牌实验室

、《

蒙代尔

》

杂志发布

２００９

年

《

亚洲品牌

５００

强

》

排行榜

，

广州日报名列亚洲传媒行业

１０

大品牌第

９

位

。

３．

报业改革情况

近年来

，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

，

广州日报社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

广州日报社除保留部

分时政类报刊外

，

对

《

广州日报

》

和其余

《

老人报

》、《

足球

》、《

共鸣

》

等子报子刊均实行了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将符合政策要求且整体

经营状况良好的全部传媒类经营性资产注入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

一方面

，

采编业务保留在广州日报社

，

确保新闻内容的舆论导向

正确

；

另一方面

，

经营性资产注入广传媒

，

有利于通过市场化运作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

广传媒入选由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评选的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

“

文化企业

３０

强

”，

是广东省仅有的

３

家入

选企业之一

，

也是全国唯一入选的报业文化企业

。

４．

人员安置情况

广州日报社共有员工八千多人

，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

，

对各单位涉及的人员均进行了妥善安置

。

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后

，

根据人随

资产走的原则

，

随经营性资产进入广传媒或者广传媒下属企业的人员

，

与广州日报社解除聘用

（

劳动

）

合同关系

，

与实际工作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

。

留在广州日报社的人员

，

按原合同继续执行

。

５．

下属单位情况

除广传媒以外

，

广州日报社还直接持有以下单位股权

：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开

办资金

（

万

元

）

股权比例

／

出资比例

主营业务

１

广州赢周刊报社

１０ １００％

赢周刊的采编业务

２

广州市老人报社

６ １００％

老人报的采编业务

３

广州早报社

１０ １００％

广州早报的采编业务

４

岭南少年报社

１０ １００％

岭南少年报的采编业务

５

共鸣杂志社

１０ １００％

共鸣杂志的采编业务

６

广州大东方杂志社

５０ １００％

大东方杂志的采编业务

７

广州

《

看世界

》

杂志社

５０ １００％

看世界杂志的采编业务

８

广东美食导报社

３ １００％

广东美食导报的采编业务

９

广州文摘报社

１０ １００％

广州文摘报的采编业务

１０

南风窗杂志社

１９９ １００％

南风窗杂志社的采编业务

１１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

１０ １００％

篮球先锋报的采编业务

１２

广周刊报社

５０ １００％

广周刊的采编业务

１３

羊城地铁报社

１５ １００％

羊城地铁报的采编业务

１４

信息时报社

５００ １００％

出版

、

发行

、

销售

：《

信息时报

》、《

马经

报

》

及各类 书刊出版 物

（

含

《

生活

》

月

刊

、《

信息周刊

》）。

发布国内外报纸广

告

、

承揽分类广告业务

。

无线电传呼台

服务

。

信息咨询中介服务

１５

足球报社

２００ １００％

足球报的采编业务

１６

广州舞台与银幕有限公司

５０

９０％

，

另广州市

报刊发行公司

持有

１０％

《

舞台与银幕

》

报编辑

、

发行

、

设计

、

制

作

（

持许可证经营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１７

广州新现代画报有限公司

５０

８０％

，

另广州新

闻服务中心持

有

２０％

股权

新现代画报编辑

、

出版

、

发行

。

策划国

内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承办艺术设

计制作

。

代办印刷业务

五

、

下属子公司情况

１．

纳入此次资产注入范围的子公司

纳入此次资产注入范围的子公司基本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

中的

“

二

、

交易标的概况

”。

２．

未纳入本次资产注入范围的子公司

除上述纳入此次资产注入范围的子公司外

，

广传媒还持有大洋实业

１００％

股权

。

大洋实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

住所为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广州民营科技园

科盛路

１

号广州

８６３

产业促进中心大楼

２１１

房

，

法定代表人戴玉庆

。

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

。

大洋实业下属参股及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确认同意

，

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广州大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广州新闻服务中心

１００％

股权

、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７３％

股权

、

广州

报刊亭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

广州广舶游船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太古汇

（

广州

）

发展有限公司

３％

股权

、

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

２．９％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大洋实业

；

广州市同乐拆迁安置服务公司

１００％

股权由广传媒划拨至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

其中

，

广

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

广州大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广州广舶游船有限公司

、

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

、

太古汇

（

广州

）

发展

有限公司

、

广州市同乐拆迁安置服务公司

、

广州新闻服务中心等的工商登记变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

（

１

）

粤传媒

（

详见本报告书第二章

）

（

２

）

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

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路同乐路

１０

号

，

法定代表人

乔平

。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场地出租

。

广州市同乐拆迁安置服务公司为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下属企业

。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

注

册资本

４４０

万元

，

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路同乐路

１０

号

，

法定代表人乔平

。

经营范围为改造老城区提供拆迁安置服务

，

出租场地

（

限海珠南路豪畔街

２６８

号

、

大新路小新街

２０４

号首层

）。

（

３

）

广州市大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住所为广州市荔湾区光复中路

３１３

号

３１０

，

法定代表人乔

平

。

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

，

物业维修

、

保养

，

房地产中介服务

，

房地产咨询

。

（

４

）

广州新闻服务中心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

注册资本

３５０

万元

，

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观绿路

４３

号

，

法定代表人区伟雄

。

经营范围为提供信息

，

代购车票

、

飞机票

、

住宿服务

。

（

５

）

广州报刊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广州市报刊摊亭综合整治工作协调会议决定

，

以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为主

，

成立国有控股公司

，

建设

并负责广州市报刊亭的运营和日常管理工作

；

该会议同时明确了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报刊亭的整治和建设工作

。

以上

决定记载于广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办公会议纪要

（

九届

［

２００８

］

８

号文

）

中

。

根据上述会议要求

，

报刊亭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成立

，

为

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

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８３６

号地下

２６

铺

，

法定代表人梁建中

。

经营范围为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

，

企业经营管理

，

国内版报纸

、

期刊批发

、

零售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为筹措报刊亭公司设立注册

资金

，

大洋实业出资并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

，

但根据上述市委办公会议纪要的规定

，

报刊亭公司的成立以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为主

，

负责运营和日常管理

，

故大洋实业对其没有实际控制权

。

（

６

）

其他投资企业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广州广舶游船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２０

２

太古汇

（

广州

）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３

广州大洋文化连锁店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００ ２．９

３．

未纳入本次资产注入范围的广传媒参股公司情况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

％

）

经营范围

１

广州赢周刊传媒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３０

批发

、

零售国内出版图书

、

报纸

、

期刊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

内外各类广告

。

企业形象设计

、

代办刊登广告业务

２

上海第一财经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２５

《

第一财经日报

》

批发

、

零售

，

设

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各类 广告

，

网络技术开发

、

设计

、

维护

，

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

会务服务

，

礼仪

服务

，

新闻技术开发

，

纸张

注

：

以上参股公司股权原由广州日报社持有

，

经广州市财政局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文批准

，

划拨至广传媒

，

目前工商变更登记正在办

理中

。

六

、

主营业务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广州日报社根据中央政策

，

将综合类报纸

《

广州日报

》，

以及文化

、

生活

、

娱乐

、

资讯类报刊

《

老人报

》、《

舞台与银幕

》、

《

岭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新现代画报

》、《

足球

》

等进行了采编与经营的

“

两分开

”，

并将传媒类经营性资产注入广传媒

，

分别由广报

经营

、

大洋传媒和新媒体公司具体经营

，

并由广传媒统一承担保值增值任务

。

七

、

主要财务情况

２００９

年之前广传媒一直没有开展实质性的经营运作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

，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８３

号审计报告

，

广传媒总资产为

３９０

，

１３７．５４

万元

，

净资产

２５５

，

９４８．５５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广传媒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３

，

８５５．６６

万元

，

净利润

１７

，

７８０．６９

万元

。

八

、

广传媒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所受处罚

、

诉讼及仲裁情况

广传媒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的情形

，

亦不存

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事项

。

九

、

承诺

广传媒及其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郑重承诺

：

１．

本次重组中提供的关于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所有文件

、

资料

、

信

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

，

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

并对所有文

件

、

资料

、

信息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２．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拥有完整

、

清晰的产权

，

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

未在资产上设定任何抵押

、

质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他项

权利

，

不存在将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

，

亦不存在该等重大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的威胁

。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

广州日报社

、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将对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导致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

３．

确保上市公司独立性

，

不利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

第四章 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为广州日报社全资子公司广传媒下属广报经营

１００％

股权

、

大洋传媒

１００％

股权

、

新媒体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注

：

１．

按照标的资产

３８．３

亿的评估值测算

，

重组完成后

，

广传媒与大洋实业所持粤传媒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４９．３３％

和

１９．１２％

。

２．

广州日报社还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８

，

２６８

股股份

。

一

、

交易标的总体概况

（

一

）

资产概况

２００９

年

，

广州日报社根据中央政策

，

将符合要求的综合类报纸

《

广州日报

》，

以及文化

、

生活

、

娱乐

、

资讯类报刊

《

老人报

》、《

舞台与

银幕

》、《

岭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新现代画报

》

等进行了采编与经营的

“

两分开

”，

并将符合政策要求且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的全部传

媒类经营性资产划拨到广传媒

，

分别由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和新媒体公司具体经营

：

其中广报经营主要从事

《

广州日报

》

的经营性业

务

；

大洋传媒主要从事

《

老人报

》

等系列报刊的经营性业务

；

新媒体公司主要从事大洋网

、

求职网等新媒体业务

；

广传媒本身不直接从

事文化传媒经营业务

。

作为粤传媒的实际控制人

，

广州日报社为了履行粤传媒上市时的承诺

，

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

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

也为了顺应报

刊传媒行业的发展规律

，

推动行业的改革和创新

，

本次重组中拟将广传媒下属符合政策要求

、

并且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的全部传媒类主

营业务资产注入粤传媒

，

即广报经营

１００％

股权

、

大洋传媒

１００％

股权

、

新媒体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总体经营稳定

，

有明确的市场定位

，

整体盈利能力较强

，

是广州日报社下属优质的资产

。

本次重组成功后

，

广

州日报社下属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刊经营和新媒体业务可以更好地整合

，

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

，

有利于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

，

加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

同时

，

广州日报社

、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拥有完整

、

清晰的产权

，

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

未在资产

上设定任何抵押

、

质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他项权利

，

不存在将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

，

亦

不存在该等重大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的威胁

。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情形

，

广州日报社

、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将对广东九州阳光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导致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

二

）

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６３

号

），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０４

，

９６４．４８ １７３

，

３２１．２９ －

净资产

１６９

，

９５７．６７ １３４

，

７１８．０３ －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９

，

５０１．４４ １３４

，

３２８．２６ －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５６．２４ ３８９．７８ －

资产负债率

１７．０８％ ２２．２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总收入

１１３

，

２７７．０８ １４６

，

４５６．２１ １６９

，

８４５．０６

利润总额

２６

，

２７８．８１ ２４

，

８６０．６３ １６

，

４３２．１３

净利润

２６

，

３５２．４７ ２４

，

４７８．４７ １１

，

７２７．８３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６

，

２８４．９８ ２４

，

５６２．２９ １１

，

８８４．４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７．５０ －８３．８２ －１５６．６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５１％ １８．２９％ －

注

：

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

、

新媒体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在此之前其经营业务由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拥有

，

故财务报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的利润表是以模拟的方式将原记录在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账面的与标的资产目前的经营业务有关的

收入

、

成本及费用剥离出来编制而成的

。

根据经立信羊城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专审字第

２０２６２

号

），

标的资产预测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９

，

４１５．６３

万元

，

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约

１９．７６％

。

标的资产主要收入类别如下

（

合并报表口径

）：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广告业务

７６６

，

１９１

，

５６５．９７ ９６３

，

９０８

，

８１４．００ １

，

１２６

，

１８７

，

１９８．４１

发行业务

２９８

，

８６３

，

１３９．９３ ４２５

，

６３１

，

２６６．０１ ４４６

，

９８３

，

６１７．５４

其他业务

３６

，

７６１

，

３３５．７６ ４５

，

７９３

，

２３５．８５ ４７

，

４２３

，

０６２．９３

合计

１

，

１０１

，

８１６

，

０４１．６６ １

，

４３５

，

３３３

，

３１５．８６ １

，

６２０

，

５９３

，

８７８．８８

广告业务

所占比例

６９．５４％ ６７．１６％ ６９．４９％

发行业务

所占比例

２７．１２％ ２９．６５％ ２７．５８％

从上表可知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广告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６９．４９％

、

６７．１６％

和

６９．５４％

，

是标的资产的最大

收入来源

；

发行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２７．５８％

、

２９．６５％

和

２７．１２％

，

是标的资产第二大收入来源

。

二

、

各交易标的概况

（

一

）

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公司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１０

号门楼

５

楼

法定代表人

：

戴玉庆

注册资本

：

２

亿元

实收资本

：

２

亿元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

报业产业投资

。

批发

、

零售

：

国内版图书

、

报纸

、

期刊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外各类

广告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２．

业务情况

广报经营是广传媒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负责

《

广州日报

》

的广告

、

印刷

、

发行等经营工作

。

２００９

年

，《

广州日报

》

的广告

、

印刷

、

发行等

经营性资产已经划拨至广报经营

。

《

广州日报

》

连续多年位居华南地区发行量第一

、

全国个人订阅量第一

、

市场零售量第一和传阅率第一的位置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

广

州日报

》

广告收入连续

１６

年位居全国平面媒体第一位

，

连续五年在

“

中国

５００

最具价值品牌

”

排行榜上名列中国报业三甲

、

华南地区

之首

。

广州日报社印务中心是国内印刷产能最大的印刷厂之一

，

其生产能力达到每小时

６５４

万彩色对开张

，

印刷能力连续多年保持全

国第一

，

在亚洲地区也名列前茅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尼尔森媒介研究监测及央视媒介智讯广告监测公司统计

：《

广州日报

》

广告收入再次稳居全国第一位

，

且领先第二位

报纸的优势达

３０％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９

日

，

由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举办的

“

中国报刊品牌高峰论坛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中国报刊广告投放价值

百强排行榜

”

发布会的百强榜单显示

，《

广州日报

》

蝉联

“

全国都市报广告投放价值第一名

”。

广报经营本部的业务板块主要包括

《

广州日报

》

广告业务和印刷业务

，

其中广告业务是其主要盈利来源

。

（

１

）

广告业务板块

１

）

广告业务概况

根据广州日报社与广报经营签订的

《

授权经营协议

》，

广州日报社授权广报经营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州日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经营性业务

。

根据与广州日报社签订的

《

广告发布协议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起

，

广报经营按广告收入的

２０％

向广州日报

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作为采编补偿费用

，

并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保持不变

。

２０１３

年起

，

双方可在上一年度结束前

，

在综合考虑广告

收入

、

报纸发行情况

、

版面扩展及广告市场的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之上

，

就下一年度进行适当调整

，

如需调整

，

届时双方签署书面补

充协议

。

２

）

广告业务流程

《

广州日报

》

广告销售主要采取公开广告代理制形式

，

即工商登记的营业范围包含有

“

制作

、

代理各类广告

”

的企事业单位均可登

记为广报经营的广告代理机构

。

除经同意另有约定外

，

付款时间要求为刊前付款

。

通过广告代理公司投放的广告

，

由广告主委托广告

代理公司向广报经营广告部门下订单

、

确认版位及付款等

。

广告代理公司负责为广告主提供广告设计

、

稿件制作

、

查询及确认版位等

服务工作

，

并与广告客户根据

《

广州日报广告价格表

》

协商广告价格并收款

，

再由广告代理公司按

《

广州日报广告价格表

》

价格扣除代

理费率

、

折扣优惠后的金额支付给广报经营

，

广告代理公司赚取差额

。

广报经营广告部门接到广告后与广州日报社采编部门的新闻版

面进行拼版

，

版面确定后传版到印务中心制版印刷

。

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

３

）

行业地位

广州市场有三大报业集团

，

最大的三份综合性日报分别为

《

广州日报

》、《

南方都市报

》、《

羊城晚报

》、，

广告经营市场化程度高

，

竞

争激烈

。 《

广州日报

》

具有较强的品牌效应和市场影响力

，

近三年

《

广州日报

》

在广州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

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

。

广州地区主要报纸广告营业额前三位排名

报种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广州日报

１ １ １

南方都市报

２ ２ ２

羊城晚报

３ ３ ３

数据来源

：

尼尔森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６０

号

），

广报经营广告收入情况如下

（

合并报表口径

）：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广告业务

７０２

，

３３５

，

２４１．７３ ９０７

，

６４６

，

０４４．３３ １

，

０６８

，

４５８

，

５７８．１９

广告收入所占比例

７２．５６％ ７１．１６％ ７３．４２％

从上表可知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广告收入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７３．４２％

、

７１．１６％

和

７２．５６％

，

是广报经营的最大收入

来源

。

（

２

）

印刷业务板块

１

）

印刷业务概况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及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

制改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原广州日报社印务中心划拨至广报经营

。

印务中心现持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核发的

（

粤

）

新出印证字

４４０１００２００２

号

《

印刷经营许可证

》，

正在办理许可证名称变更

。

经营范围为出版物

、

包装装潢

印刷品

、

其他印刷品印刷

。

广报经营印刷板块主要是负责

《

广州日报

》

的印刷业务

，

拥有

７

条生产线

，

其中有

６

台双幅机

、

１

台单幅机

。

每

小时总印力达到

６５４

万对开张

。

２

）

印刷业务流程

根据发行部门每天提供的印刷量确定生产任务

，

并分配各机台的生产任务

，

制版部门根据每天报社业务部门的版面通知及各机

台的生产安排制版

，

仓库根据每天的生产任务安排生产用纸

，

生产后交由发行部门

。

３

）

行业地位

广报经营拥有最大印刷能力达到

６５４

万对开张

／

小时的印务中心

。

根据中国报业协会

２００８

年公布的全国报纸印量调查统计

，

全

国前十大报纸媒体中

，

印务中心的印量大幅领先其他报纸媒体

，

印量达到

７５．８７

亿对开张

，

是全国印量最大的报纸媒体

，

占全国前十大

报纸媒体总印量的

２２％

。

２００９

年

，

印务中心的印刷能力连续

１０

年居中国之首

，《

广州日报

》

以全年平均

９５．５３

分的优异成绩被评为全

国报纸印刷质量的最高级别

———“

精品级报纸

”。

３．

简要财务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６０

号

），

广报经营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

合并报表口径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３０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３１

总资产

１５４

，

３７９．４２ １３３

，

３１０．３１ －

净资产

１２９

，

４８４．０２ １０４

，

９８５．１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总收入

９８

，

７９８．９３ １２９

，

６０７．９６ １５１

，

７３４．２９

利润总额

２３

，

６２２．５６ ２２

，

８９０．８２ １５

，

０１１．５８

净利润

２３

，

６２２．５６ ２２

，

８８６．９９ １１

，

０７２．８５

注

：

广报经营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在此之前其经营业务由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拥有

，

故财务报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的利润表是以模拟的方式将原记录在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账面的与标的资产目前的经营业务有关的收入

、

成本及费用剥离出

来编制而成的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

，

广报经营前五大客户及所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情况

：

单位

：

元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广州金媒体广告有限公司

９７

，

９３４

，

３９９．１９ １０．１２％

广东大网媒介有限公司

９３

，

２２０

，

６８８．４９ ９．６３％

广州大洋广告有限公司

７７

，

５０４

，

９１０．３７ ８．０１％

广州市天胜广告有限公司

６９

，

７２４

，

４５６．８０ ７．２０％

广州恒大广告有限公司

６９

，

４８１

，

３５７．２０ ７．１８％

４．

主要原材料及近三年价格变动情况

广报经营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新闻纸

、

油墨和

ＰＳ

版

，

原材料的成本约占广报经营总成本的

７０％

左右

。

受国内外原材料供给需求影响

，

近三年来新闻纸价格波动较大

，

２００８

年纸价最高上升至

５

，

５００

元

／

吨

，

２００９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

国内报社对新闻纸需求下降

，

纸价逐步开始回落

，

下降幅度较大

，

全年均价保持在

４

，

０００

元

／

吨左右

；

２０１０

年以来

，

随着经济逐步回暖

，

纸厂库存消化完后

，

产能逐步恢复

，

新闻纸原材料价格回升

，

新闻纸价格开始回升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上升至

４

，

５００

元

／

吨左右

。

另一方面

，

近三年来

，

油墨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为平稳

，

自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上涨后

，

波动幅度不大

。

而

ＰＳ

版近三年发生了较大技术

革新

，

随着

ＣＴＰ

技术的发展

，

ＣＴＰ

设备逐步开始在国内印厂开始使用

，

但由于大部分都采用进口

，

２００８

年

ＣＴＰ

版材价格较传统版高出

２

倍

，

随着国内版材厂商开始生产

ＣＴＰ

版

，

２００９

年

ＣＴＰ

版材价格有所下降

，

２０１０

年基本与

２００９

年保持稳定

，

预计随着国内版材厂商

技术的不断成熟

，

ＣＴＰ

版材价格仍有下降空间

。

５．

环保核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环保核查情况的复函

》（

穗环证字

【

２０１０

】

１２７

号

），

证明广报经营成立至今未有因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

、

法规受到广州市环保部门处罚的记录

；

广报经营污染物达标排放

；

广报

经营印务中心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均达到

１００％

安全处置

；

广报经营在核查时段内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

。

因此

，

广报经营现有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

６．

子公司情况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

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批准确认

，

广州市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

划拨给广报经营

，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

１

）

广州市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广州市报刊发行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

（

全民所有制企业

），

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成立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广州

市工商局核发了

《

企业改制通知书

》，

报刊发行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广州市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

注

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批发

、

零售

：

国内版图书

、

报纸

、

期刊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废纸

、

废品收购

（

生产性废旧金属除

外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设计

、

代理

、

制作

、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

；

代办票务

；

复印

、

速印

、

电脑打字

、

名片设

计

；

零售定型包装食品

（

不含保健食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

）。

报刊发行公司拥有庞大的发行网络和忠诚度较高的读者群体

，

主要为广报系的

《

广州日报

》、《

羊城地铁报

》、《

老人报

》、《

广州文摘

报

》

等

，

以及非广报系的

《

参考消息

》、《

知音

》、《

故事会

》、《

周末画报

》

等总计

４０

余种报纸期刊提供发行服务

。

公司采取多渠道发行的模

式

，

形成了广州

、

珠三角乃至广东地区大规模的

、

高效的

、

覆盖率高的发行网络

。

报刊发行公司利用自办发行网络的优势资源

，

为读者

提供增值服务

，

以网络销售

、

物流配送为主体

，

与

ＤＭ

广告

、

旧报回收

、

演出票务配送等新兴产业相结合经营

。

１

）

发行业务流程

以

《

广州日报

》

的发行为例

，

各发行站或渠道代理当日将次日的

《

广州日报

》

需求数量上报发行总部

，

发行总部再根据各站及渠道

需求数量向印务中心上报印数

；

次日凌晨发行运输部将报纸送达各发行站或渠道代理

；

发行站或渠道代理接报后由投递员分报

、

送摊

或投递入户

。

各发行站须按实发数将报款交予发行财务部

，

发行财务部将报款与要数及退报数量核对确认

。

主要业务模式如下图所示

：

２

）

业务规模

报刊发行公司是广州地区最主要的发行公司

，

主要负责

《

广州日报

》

的发行

。 《

广州日报

》

密集覆盖广州

、

珠三角及广东全省

，

是华

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

此外

，

北京

、

上海

、

广西

、

海南等地区也有发行

。

北京奥运会期间

，《

广州日报

》

单日最高发行量一举突破

２００

万份大关

。

除

《

广州日报

》

外

，

报刊发行公司还负责广报系其他报刊及非广报系等

４０

余种报刊的发行

。

３

）

市场竞争情况

珠三角地区属国内最发达的三个城市经济圈之一

，

也是国内报业市场化时间最早

，

市场化程度最高

，

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

区

域内人群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

，

对报纸期刊的阅读需求旺盛

，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与人口增长

，

为发行增长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

区

域内的报业公司在全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因此报刊发行业务在区域内的竞争激烈

。

报刊发行公司拥有广州

、

珠三角乃至广东地区大规模的

、

高效的

、

覆盖率高的发行网络

；《

广州日报

》

是华南地区主流强势媒体

，

在

发行量

、

覆盖范围方面均具有较大的领先地位

。

主要数据如下表所示

：

广州地区主要报纸发行市场份额

（

％

）

项目 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 南方都市报

２００７

年上半年

５１．４１％ １８．９３％ １４．６９％

２００７

年下半年

４８．９６％ １９．４１％ １５．９１％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

４６．９４％ １６．１１％ １５．２６％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

５０．３９％ １６．６２％ １６．２％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

５１．０１％ １６．８８％ １４．１５％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

５２．１０％ １４．８０％ １５．５０％

数据来源

：

尼尔森

广州地区主要报纸发行市场排名

年度 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 南方都市报

２００７

年上半年

１ ２ ３

２００７

年下半年

１ ２ ３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

１ ２ ３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

１ ２ ３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

１ ２ ３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

１ ３ ２

数据来源

：

尼尔森

珠三角地区主要报纸发行市场份额

（

％

）

年度 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 南方都市报

２００７

年

４９．３５％ １６．８１％ １２．７５％

２００８

年

４９．２６％ １３．９１％ １６．３２％

２００９

年

５０．５６％ １４．００％ １５．４８％

数据来源

：

尼尔森

（

２

）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公司

（

全民所有制企业

），

于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成立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纸张供应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

。

公司注册资本

为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销售

：

纸

、

印刷用纸

、

油墨

、

ＰＳ

板

、

电化铝

、

橡皮布

、

报纸印刷专用设备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纸张供应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广报经营代理新闻纸

、

印刷设备的进口等业务

。

（

二

）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公司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１０

号门楼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戴玉庆

注册资本

：

１

亿元

实收资本

：

１

亿元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

批发

、

零售

：

国内版图书

、

报纸

、

期刊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以自

有资金投资项目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

。

２．

业务情况

大洋传媒是广传媒的全资子公司

。

大洋传媒负责经营广州日报社旗下的

《

老人报

》、《

舞台与银幕

》、《

岭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

新现代画报

》、《

广州文摘报

》、《

美食导报

》、《

大东方

》、《

共鸣

》

等

９

家系列报刊的广告经营业务

。

除此之外

，

大洋传媒下属先锋报业负

责

《

足球报

》、《

篮球先锋报

》

等体育系列报刊的经营管理

；

地铁报业公司负责

《

羊城地铁报

》

的经营管理

。

大洋传媒下属主要报刊类媒体情况如下

：

（

１

）《

老人报

》

《

老人报

》

创刊于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

是全国第一张老年类报纸

、

广东省唯一一份老年报

，

立足广东

、

面向全国发行

，

逢星期三出版

，

每月

最后一个星期增出月末版

，

四开

１６

版至

４４

版不等

，

每份定价

１

元

，

是当前华南发行量最大的老年报纸

。

近年来

《

老人报

》

以

１０％

的升

幅增加新的读者

，

在发行量

、

内容质量

、

广告收入等各方面

，《

老人报

》

的综合指标均在全国

２８

家老年类报纸中名列前茅

。

《

老人报

》

的发行以固定订阅为主

，

零售为副

，

不但拥有大量的固定订户

，

还兼有零售

，

是全国仅有的几份在报刊亭零售的老年类

报纸

。

近年来

《

老人报

》

的发行量

、

广告收入均稳步增长

。

（

２

）《

岭南少年报

》

《

岭南少年报

》

以小学和初中生征订为主

，

学校的征订采取地区代理制

，

少部分是通过邮局或发行公司订阅

，

每月由各学校或发行

代理上报发行数给发行部工作人员

，

报纸通过报刊发行公司投派到每间学校或每个代理的联络站

。 《

岭南少年报

》

分周二出版的高中

年级版和周四出版的低年级版

，

零售价每份

２

元

，

预计未来

５

年的期均发行量在

５％

左右浮动

。

《

岭南少年报

》

的广告销售模式主要包括活动合作

、

小记者活动

、

版面合作和广告投放

。

由于

《

岭南少年报

》

专业少儿媒体性质

，

广告客户针对性相对集中在小学生

，

广告营销模式主要包括广告公司代理

、

电话营销

、

网

络营销及其他

。

（

３

）《

广州早报

》

《

广州早报

》

创刊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

，

目前出版两份刊物

《

精英周刊

》

和

《

Ｍｉｎｉ

周刊

》。 《

精英周刊

》

面向高中文化程度以上

，

有英语

阅读需要的中外籍人士

，

四开

１６

版

，

彩色印刷

，

双语编排

，

逢周五出版

。

全国发行

。 《

Ｍｉｎｉ

周刊

》

面向小学程度学生

，

四开

８

版

，

全彩印

刷

，

逢周一出版

，

目前主要在广州及珠三角各小学校密集发行

。

《

广州早报

》

主要通过电话

、

邮件

、

邮寄

、

网络等进行广告销售

。

广告业务均签订认刊书或合同

，

以刊前支付为主

。

（

４

）《

美食导报

》

《

美食导报

》

是全国首家大型彩印美食周报

，

全面报道食品

、

餐饮行业重要信息

，

交流食品最新科技动态和烹饪保健知识

，

介绍海

内外美食新潮

、

市场动态和奇闻趣事

，

是一份融知识性

、

实用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专业报

，

也是广东吃喝玩乐的完全手册式导报

。 《

美

食导报

》

现为四开彩色周报

，

每逢星期二

、

四出版

，

近年发行量不断攀升

，

最高一期高达

５０

多万份

。

调查显示其传阅率在全国发行的同

类报刊中居于前列

，

达到

４．２

人

／

份

，

比普通报纸

２．４

人

／

份的平均传阅率高出近

７５％

，

每份零售价

１．５

元

。

（

５

）《

新现代画报

》

《

新现代画报

》

创刊于

１９８５

年

，

是中国最早的综合类时尚杂志

，

是广州日报社旗下唯一一本高档时尚生活杂志

，

面向精英阶层

，

定

位为奢华生活读本

，

是华南地区最强势的高端媒体

。

新现代画报定位为精英阶层的奢华生活方式杂志

，

以精美的图片

、

讲述品牌

、

ＣＥＯ

、

财富人物的故事

，

倡导一种健康

、

积极

、

有品位

的生活方式

。

《

新现代画报

》

的发行主要通过机场

、

酒店

、

高档会所

、

俱乐部

、

便利店

、

书店等多种渠道对杂志进行充分展示以及阅读覆盖

，

还拥

有自己的读者俱乐部

。

（

６

）《

广州文摘报

》

《

广州文摘报

》

创刊于

１９８４

年

，

目前每周两期

，

每期

１６

版

（

彩色

），

期均发行量超过

１０

万份

，

报纸注重新闻性

、

知识性

、

服务性

、

趣味

性

，

因此

，

在全国同类报纸中处于较强的竞争地位

。

（

７

）《

大东方

》

《

大东方

》

杂志为月刊

，

主要内容包括儿童时尚资讯

、

父母育儿资讯

、

家庭生活方式和亲子健康等

，

在广州

、

深圳

、

上海

、

北京

、

香港

、

澳门等全国

１３

个城市发行

。

（

８

）《

共鸣

》

《

共鸣

》

杂志创办于

１９８６

年

，

原为广州市政协创办的一本关注社会民生

、

关注国内外时政热点的大型政经杂志

，

是全国政协系统

第一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

。 《

共鸣

》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正式改版为文摘杂志

，

成为一本集报刊

、

图书

、

网络

、

手机

、

影视精华内容为

一体的大型精华阅读杂志

。

（

９

）《

舞台与银幕

》

《

舞台与银幕

》

是广州日报社主办的专业性娱乐周报

，

创刊于

１９７９

年

，

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娱乐先驱报

，

目前在全国

２７０

家广电

、

娱

乐类报纸中

，

发行量及利润额均位居前列

。

该报

４

开

２４

版

。

３．

主要收入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５９

号

），

大洋传媒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

合并报表口径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广告收入

５９

，

４８５

，

６８６．０３ ５３

，

４４６

，

４１４．６３ ５６

，

５７１

，

１６２．１４

发行收入

５３

，

３６４

，

６５１．９２ ８３

，

５４７

，

１５９．４９ ９０

，

５９３

，

７７５．８３

其他收入

４

，

０６８

，

９２３．１９ ５

，

０６０

，

０５７．７３ ６

，

５９７

，

９７５．２１

合计

１１６

，

９１９

，

２６１．１４ １４２

，

０５３

，

６３１．８５ １５３

，

７６２

，

９１３．１８

广告业务占收入比例

５０．８８％ ３７．６２％ ３６．７９％

发行业务占收入比例

４５．６４％ ５８．８１％ ５８．９２％

从上表可知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大洋传媒的广告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３６．７９％

、

３７．６２％

和

５０．８８％

，

发行收

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５８．９２％

、

５８．８１％

和

４５．６４％

，

广告业务占大洋传媒的收入比例进一步上升

。

４．

财务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５９

号

），

大洋传媒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

合并报表口径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３０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３１

总资产

２９

，

０８３．９３ ２６

，

２８２．１４ －

净资产

２４

，

００３．９８ ２０

，

９０４．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总收入

１２

，

８４８．３９ １５

，

１３８．４６ １６

，

９６２．３５

利润总额

３

，

０１５．４３ ２

，

５００．７３ ２

，

２３９．７２

净利润

３

，

０８９．０９ ２

，

１２２．４０ １

，

４７４．１５

注

：

大洋传媒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在此之前其经营业务由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拥有

，

故财务报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的利润表是以模拟的方式将原记录在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账面的与标的资产目前的经营业务有关的收入

、

成本及费用剥离出

来编制而成的

。

５．

子公司情况

（

１

）

广州先锋报业有限公司

先锋报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成立

，

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

９７

号

；

法定代表人

：

刘晓新

；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

１

，

１００

万元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足球

》

报出版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

篮球先锋报

》

出版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

本版系列报纸

、

期刊批发零售

（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

。

先锋报业主要负责经营

《

足球

》、《

篮球先锋报

》

体育系列报刊的经营管理

，

下属劲球科技从事互联网及移动增值服务

，

旗下网站包

括劲球网

、

足球大赢家网和型格网等

；

移动增值服务包括与中国移动合作的全国短信

；

与广东

、

天津和浙江三地移动通讯运营商合作

的手机报纸

（

彩信和

ＷＡＰ

）

等

。

先锋报业持有广州劲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广州思博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

）

广州劲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劲球科技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成立

，

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

９７

号

４０２

房

；

法定代表人

：

刘晓新

；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实收

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

计算机网络及通讯网络技术服务

；

商品信息

咨询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

，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

理

：

国内外各类广告

；

营业期限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劲球科技主要从事互联网及移动增值服务

，

旗下网站包括劲球网

、

足球大赢家网和型格网等

；

移动增值服务包括与中国移动合作

的全国短信

；

与广东

、

天津和浙江三地移动通讯运营商合作的手机报纸

（

彩信和

ＷＡＰ

）

等

。

２

）

广州思博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思博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成立

，

注册资本

：

１０

万元

；

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

９７

号

８０２

室

；

法定代

表人

：

刘晓新

；

经营范围

：

体育活动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展览展示策划

、

礼仪服务

、

图文设计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

。

（

２

）

广州羊城地铁报报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羊城地铁报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由广州日报社和广州地铁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

分别占有

６０％

和

４０％

的股权

，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批准

，

广州日报社将地铁报业公司

６０％

股权划转至大洋

传媒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

地铁报业公司主要经营

《

羊城地铁报

》

的广告业务

，《

羊城地铁报

》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创刊发行

，

是中国内地第一份真正意义

、

具

有正式刊号的地铁报

，

也是中国第一份纸媒和数字报纸同步推出的城市新锐媒体

。

经过

３

年多发展

，

广州羊城地铁报报业有限责任公

司已基本实现盈亏平衡

，

广告收益呈持续增加的态势

。

《

羊城地铁报

》

的核心读者群年龄段在

２１～３５

岁的占

８２．２％

，

公务员

、

管理人员

、

普通白领的比例占

７２．３％

，

传阅率高达

７７．５％

。

《

羊城地铁报

》

的发行量是随着广州地铁线网的延伸及客流量的不断增加而扩张

，

因此地铁报与同城的一般报纸不具备可比性

，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

《

羊城地铁报

》

是内地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报纸

；

●

《

羊城地铁报

》

的发行渠道迥异于其它报纸

，

主要是在地铁收费区内免费派发

；

●

《

羊城地铁报

》

的发行时间主要集中在早上

７

：

３０～９

：

３０

，

目标读者为白领上班族

；

●

《

羊城地铁报

》

倡导的是快速阅读

、

快乐阅读

，

在通勤时间内了解当天的资讯

；

而当前的全球报业市场

，

唯一发行量在迅速增长的纸媒体只有免费报纸

，

尤其以轨道交通免费报纸发展更加突出

。

与此同时

，

传

统的报业正面临网络信息

、

手机资讯等其它电子通讯媒体越来越残酷的竞争

。

因此

，

地铁报的发展前景良好

。

（

三

）

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公司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同乐路

１０

号门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戴玉庆

注册资本

：

１

亿元

实收资本

：

１

亿元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投资项目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

；

电子技术开发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

）。

２．

业务情况

新媒体公司是广传媒的全资子公司

。

新媒体公司主要经营新媒体业务

，

下属广州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创建了大洋网

（

ｗｗｗ．

ｄａｙｏｏ．ｃｏｍ

）。

大洋网是广州市网络主流媒体

，

区域综合城市门户网站

，

日均页面访问量超过

６

，

２５０

万

。

新媒体公司还拥有

“

求职网

”

等其

余传媒类资产

。

新媒体公司一方面全面统筹广州日报社新媒体资源

，

协调报社现有新媒体业务发展

，

同时作为能独立在市场上进行管

理

、

投资的主体

，

研判行业发展趋势

，

进行报社新媒体整体规划布局

，

推动创新产品和业务研发

，

拓展对外合作

，

以及搜寻评估优质项

目并实施投资并购

。

３．

主要收入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５８

号

），

新媒体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

合并报表口径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广告收入

６

，

２８０

，

６９３．２１ ３

，

２７９

，

７３６．０４ １

，

２７５

，

７４０．０８

网络服务收入

１２

，

５４０

，

６７９．３８ １４

，

８７６

，

５４６．３１ １０

，

３２０

，

７６９．５９

合计

１８

，

８２１

，

３７２．５９ １８

，

１５６

，

２８２．３５ １１

，

５９６

，

５０９．６７

广告业务所占比例

３３．３７％ １８．０６％ １１．００％

网络服务业务所占比例

６６．６３％ ８１．９４％ ８９．００％

从上表可知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新媒体公司的广告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１％

、

１８．０６％

和

３３．３７％

，

网络服

务收入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８９％

、

８１．９４％

和

６６．６３％

。

随着新媒体公司下属大洋网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

广告业务占新媒体公司的收

入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

。

４．

财务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０

年羊查字第

２０２５８

号

），

新媒体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３０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３１

总资产

２２

，

８０１．３３ １８

，

８４１．４４ －

净资产

１６

，

４６７．１６ １８

，

８５３．６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总收入

１

，

８８４．００ １

，

８１６．０９ １

，

１６０．２５

利润总额

－３５７．２３ －５３２．６５ －８２１．９０

净利润

－３５７．２３ －５３２．６５ －８２１．９０

注

：

新媒体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设立

，

在此之前其经营业务由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拥有

，

故财务报表中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的利润表是以模拟的方式将原记录在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公司账面的与标的资产目前的经营业务有关的收入

、

成本及费用剥

离出来编制而成的

。

５．

子公司情况

（

１

）

广州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市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注册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

由广州日报社与报刊发行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

分别持有

６０％

和

４０％

的股权

。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批准

，

广州日报社与报刊发行公司分别将所持股权划拨至新

媒体公司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

广州市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负责经营大洋网的网站业务

。

大洋网是一个综合性区域门户网站

，

主要从事对外新闻资讯的发

布工作

，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无线增值业务收入

、

网络广告和网站建设等

。

大洋网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国新办互联网新闻发布资质

、

广电总局互联网视频发布资质

、

新闻出版总署互联网出版许可证三

证齐全的区域门户之一

。

大洋网还是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确定的

“

区域综合信息门户网站

”

工程试点之一

，

是广州市内唯一试点

。

通过与广州日报社联手进行一系列全媒体策划

，

大洋网正成为区域内最强大的资讯服务平台

，

区域内的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

目前

大洋网平台上已建立起珠三角

９

大城市网站群

，

设有

５０

多个主频道和一百多个大小栏目

，

内容上涵盖了新闻

、

论坛

、

财经

、

体育

、

娱

乐

、

汽车

、

房产

、

美食

、

健康

、

教育

、

求职

、

时尚

、

旅游等众多资讯

，

涉足互联网

、

手机移动

、

视频分享

、

在线直播

、

电子商务等不同领域

。

网

站日均页面访问量达

６

，

２５０

万

，

最高日页面访问量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

，

日独立访问用户

３８０

万人

，

每天刷新各类新闻资讯

１０

，

０００

余条

，

已

发展为华南最具影响力的区域门户之一

。

目前大洋网发展势头良好

，

访问量连年翻番

，

经营收入持续增长

。

在无线互联网平台上

，

已先后推出手机报纸

１３

款短信产品

、

９

款彩信版

、

３

个

ＷＡＰ

版以及手机炫报

、

ＩＶＲ

语音报纸等系列产品

，

实现了报纸内容在手机平台上的多渠道发布

。

（

２

）

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站有限公司

经广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

革股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批准

，

广州日报社将所持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站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划转至新媒体

公司

。

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站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

（

ＷＷＷ．ＶＲＨＲ．ＣＯＭ

）。

求职网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号正式开通

，

是

《

广州日报

·

求职广场专版

》

的配套网站

，

辅助平面媒体广告业务开拓和完善发布渠道以更好地满足具有相关客户多渠道广告投放需

求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求职网已停业

，

本次重组后

，

求职网将根据上市公司战略安排进行重组

。

三

、

标的资产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的特点

（

一

）

报刊业的行业政策

２００３

年

，

中宣部

、

文化部

、

国家广电总局

、

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

《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

提出党报

、

党刊

、

电台

、

电

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和重要出版社的广告

、

印刷

、

发行

、

传输等经营服务部分

，

可转制为企业

，

面向市场

，

搞好经营

，

接受所属社

、

台

、

集

团的领导和监督

，

确保正确经营方向

，

为壮大主业服务

。

２００６

年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

指出

，

党报

、

党

刊

、

电台

、

电视台

、

通讯社

、

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

，

少数承担政治性

、

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实行事业体制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

中

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

国家

“

十一五

”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

中要求

，

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

确保党和

人民喉舌的性质

，

规范和完善新闻单位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

“

两分开

”；

继续做好报业集团改革工作

，

扩大党报的市场覆盖率

；

加大对

重点新闻媒体的扶持力度

，

扶持党报

、

党刊

、

通讯社

、

电台

、

电视台

、

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

，

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

成为拥有知名品

牌和较强社会影响力

、

竞争力的优势媒体

，

充分发挥舆论主阵地

、

主力军作用

。

由于广州日报社承担了部分时政新闻等政治性任务

，

根据中央政策

，

广州日报社将综合类报纸

《

广州日报

》，

以及文化

、

生活

、

娱

乐

、

资讯类报刊

《

老人报

》、《

舞台与银幕

》、《

岭南少年报

》、《

广州早报

》、《

新现代画报

》、《

广州文摘报

》、《

美食导报

》、《

大东方

》、《

共鸣

》、

《

足球

》、《

篮球先锋报

》、《

羊城地铁报

》

等

１２

个系列报刊进行了采编与经营的

“

两分开

”，

并将其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刊经营和新媒体

经营资产划拨给广传媒

，

分别由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和新媒体公司具体经营

，

全部纳入本次重组资产范围

。

相关股权和产权划拨经广

州市财政局

《

关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体制改革股权及产权划拨等事项的批复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关于广州日报社体制改革股权划

拨问题的复函

》（

穗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

号

）、《

关于广州日报社所属系列报社落实

“

采编经营两分开

”

工作股权及产权划拨问题的复函

》（

穗

财资

［

２０１０

］

１２１

号

）

确认同意

。

采编与经营

”

分开

”

后

，

根据行业政策

，

采编业务保留在报社

，

经营业务进行市场化运作

，

进入上市公司

，

业务模式如下图所示

：

（

二

）

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的相关安排

本次交易后

，

广州日报社及其下属企业所控制的报刊经营性业务资产进入上市公司

，

根据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的相关行业政策

，

广州日报及系列子报子刊的采编业务仍保留在广州日报社及各子报

（

杂志

）

社

。

广州日报社和各子报社

、

杂志社分别同广报经营

、

大洋

传媒

、

先锋报业签署了授权经营协议和广告发布协议

，

主要安排如下

：

１．

《

广州日报

》

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

１

）

广报经营与广州日报社签订了

《

＜

广州日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州日

报社授权广报经营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州日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０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

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广州日报

》

商号

、

商标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日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广州日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州日

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日报社负责对

《

广州日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广报经营负责

《

广州日报

》

的

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广州日报社从事的

《

广州日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广报经营根据

《

广州日报

》

见报

广告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广报经营与广州日报社根据

《

＜

广州日报

＞

授

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广州日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广报经营根据

《

广州日

报

》

见报广告收入总额的

２０％

向广州日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广告发布费的支付比例根据

《

广州日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广州日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广州日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２

）

关于

《

广州日报

》

广告发布费比例的说明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

，

广州日报社保留采编人员以及集团的行政管理部门

，

保留在报社的人员的经费主要来源于

《

广州日报

》

广

告发布费

。

根据对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相应的费用的测算

，

广州日报社采编相关费用分别占当年度

《

广州日报

》

见报广告收入

１７．１５％

、

２０．５１％

。

按照

２０１０

年全年

《

广州日报

》

见报广告收入预测的

２０％

计算

，

２０１０

年度广报经营应支付给报社的广告发布费与以往年度采编

及管理费用水平相当

。

根据预测

，

未来几年

《

广州日报

》

广告收入仍会平稳增长

，

但同时考虑到因为人员增加

、

工资收入增长

、

物价上涨

导致的人工费用和各项管理费用也会相应增长

，

因此

，

在

２０１３

年前维持

２０％

的发布费比例

。

２．

大洋传媒下属各媒体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

１

）

广报经营与广周刊报社签订了

《

＜

广周刊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周刊报

社授权广报经营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周刊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１２９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

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广周刊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周刊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广周刊

》

相

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周刊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周刊报社负责对

《

广周刊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广报经营负责

《

广周刊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

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

２

）

大洋传媒与共鸣杂志社签订了

《

＜

共鸣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共鸣杂志社

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共鸣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１１７６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杂志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

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共鸣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共鸣杂志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共鸣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共鸣杂志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

授权

。

共鸣杂志社负责对

《

共鸣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杂志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负责

《

共鸣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杂志经

营性业务

。

对于共鸣杂志社从事的

《

共鸣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大洋传媒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

时

，

大洋传媒与共鸣杂志社根据

《

＜

共鸣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共鸣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大洋传媒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共鸣杂志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的广告发布费标准根据

《

共鸣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共鸣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共鸣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３

）

大洋传媒与广州早报社签订了

《

＜

广州早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州早

报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州早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１７７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

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广州早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早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广州

早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州早报社不

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早报社负责对

《

广州早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负责

《

广州早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广州早报社从事的

《

广州早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大洋传媒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

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大洋传媒与广州早报社根据

《

＜

广州早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广州早报

＞

广告发布协

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大洋传媒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广州早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的广告发

布费标准根据

《

广州早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广州早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广州早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

止

。

（

４

）

大洋传媒与广州文摘报社签订了

《

＜

广州文摘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

州文摘报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州文摘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１０９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

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广州文摘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文摘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

方从事与

《

广州文摘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

求

，

广州文摘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文摘报社负责对

《

广州文摘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

负责

《

广州文摘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广州文摘报社从事的

《

广州文摘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大洋

传媒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大洋传媒与广州文摘报社根据

《

＜

广州文摘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

定

，

签订了

《

＜

广州文摘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大洋传媒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广州文摘报

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的标准根据

《

广州文摘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广州文摘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广

州文摘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５

）

大洋传媒与广东美食导报社签订了

《

＜

美食导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

东

《

美食导报社

》

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美食导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７７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

纸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美食导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东美食导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

三方从事与

《

美食导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

求

，

广东

《

美食导报社

》

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东美食导报社负责对

《

美食导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

传媒负责

《

美食导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广东美食导报社从事的

《

美食导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大

洋传媒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大洋传媒与广东美食导报社根据

《

＜

美食导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

约定

，

签订了

《

＜

美食导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大洋传媒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广东美食导

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广告发布费的标准根据

《

美食导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美食导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美食导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６

）

大洋传媒与岭南少年报社签订了

《

＜

岭南少年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岭

南少年报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岭南少年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３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

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岭南少年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岭南少年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

方从事与

《

岭南少年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

求

，

岭南少年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岭南少年报社负责对

《

岭南少年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

负责

《

岭南少年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岭南少年报社从事的

《

岭南少年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大洋

传媒向其支付广告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大洋传媒与岭南少年报社根据

《

＜

岭南少年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岭南少年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大洋传媒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岭南少年报社

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的标准根据

《

岭南少年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岭南少年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岭

南少年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７

）

大洋传媒与广州市老人报社签订了

《

＜

老人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州

市老人报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老人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９９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

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老人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市老人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

与

《

老人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州市

老人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市老人报社负责对

《

老人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负责

《

老人

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广州市老人报社从事的

《

老人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大洋传媒向其支付广告

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大洋传媒与广州市老人报社根据

《

＜

老人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老人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大洋传媒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广州市老人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的广告发布费标准根据

《

老人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老人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老人报

＞

广告发布

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８

）

大洋传媒与大东方杂志社签订了

《

＜

大东方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大东方

杂志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大东方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１６１０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杂志日常经营

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大东方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大东方杂志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大东

方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杂志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大东方杂志社不

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大东方杂志社负责对

《

大东方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杂志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负责

《

大东方

》

的印刷

、

发

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

９

）

大洋传媒与广州日报社签订了

《

＜

舞台与银幕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州

日报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舞台与银幕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２２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

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舞台与银幕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日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

与

《

舞台与银幕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

州日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日报社负责对

《

舞台与银幕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负责

《

舞台

与银幕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

１０

）

大洋传媒与广州日报社签订了

《

＜

新现代画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广州

日报社授权大洋传媒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新现代画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１４２６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杂志日常

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新现代画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日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

与

《

新现代画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

州日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日报社负责对

《

新现代画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杂志的编排

、

审校

，

大洋传媒负责

《

新现

代画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杂志经营性业务

。

（

１１

）

先锋报业与足球报社签订了

《

＜

足球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定

，

足球报社授

权先锋报业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足球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９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

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足球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足球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足球报

》

相关的印

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合法要求

，

足球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

授权

。

足球报社负责对

《

足球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报纸的编排

、

审校

，

先锋报业负责

《

足球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

经营性业务

。

对于足球报社从事的

《

足球报

》

采编和广告发布工作

，

先锋报业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先锋报业与足球报社根据

《

＜

足球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足球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先锋报业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足球报社支付广告费

；

２０１３

年后的广告发布费标准根据

《

足球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

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足球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足球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１２

）

先锋报业与广州篮球先锋报社签订了

《

＜

篮球先锋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

定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授权先锋报业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篮球先锋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１１２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

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篮球先锋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

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篮球先锋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

部门的合法要求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负责对

《

篮球先锋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版面

的编排

、

审校

，

先锋报业负责

《

篮球先锋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

１３

）

地铁报业公司与羊城地铁报社签订了

《

＜

羊城地铁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该协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生效

。

根据该协议的约

定

，

羊城地铁报社授权地铁报业公司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羊城地铁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８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

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羊城地铁报

》

商号

。

除采编业务外

，

羊城地铁报社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

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羊城地铁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部门

的合法要求

，

羊城地铁报社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羊城地铁报社负责对

《

羊城地铁报

》

内容

（

广告除外

）

的采写

，

版面的编排

、

审校

，

地铁报业公司负责

《

羊城地铁报

》

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及相关的报纸经营性业务

。

对于羊城地铁报社从事的

《

羊城地铁报

》

采编和广告发

布工作

，

地铁报业公司向其支付广告发布费

，

相关具体事项双方另行协议约定

。

同时

，

地铁报业公司与羊城地铁报社根据

《

＜

羊城地铁

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的约定

，

签订了

《

＜

羊城地铁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约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地铁报业公司

按每年

４０

万元向羊城地铁报社支付广告发布费

；

２０１３

年后广告发布费的标准根据

《

羊城地铁报

》

的经营情况再行商定

；

如双方签署的

《

＜

羊城地铁报

＞

授权经营协议

》

终止

，《

＜

羊城地铁报

＞

广告发布协议

》

同时终止

。

（

三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关于广州日报社授权本公司独家经营相关报刊

、

杂志经营业务的承诺

因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的政策因素

，

广州日报社及下属报刊

、

杂志社拥有的包括

《

广州日报

》、《

老人报

》、《

舞台与银幕

》、《

岭南少

年报

》、《

广州早报

》、《

新现代画报

》、《

广州文摘报

》、《

美食导报

》、《

大东方

》、《

共鸣

》、《

足球

》、《

篮球先锋报

》

和

《

羊城地铁报

》

等十三个报

刊

、

杂志的采编业务未能进入上市公司

，

仍保留在相应的报社

、

杂志社

。

为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

保障主业平稳

，

广州日报社承诺本次交

易完成后

，

将授权上市公司无限期独家经营相关报刊

、

杂志的经营业务

。

承诺具体如下

：

“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因采编与经营

“

两分开

”

的政策因素

，

本单位及下属报刊

、

杂志社将继续保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报刊

、

杂志的

采编业务

；

２．

本单位授权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司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与

《

广州日报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ＣＮ４４－００１０

）

相关的印

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

《

广州日报

》

商号

、

商标

。

除采编业务外

，

本单位不再直接从事

、

亦

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

《

广州日报

》

相关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纸经营性业务

。

除非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或者政府主管

部门的合法要求

，

本单位不得中止

、

终止上述授权

；

３．

除采编业务外

，

本单位将促使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下属控股报刊

、

杂志社授权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无限期独家排他经营本次

交易相关的系列报刊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刊日常经营性业务

，

并在开展上述业务时免费使用本次交易相关的系列报刊的商号

。

该

等系列报刊

、

杂志社自身不再直接从事

、

亦不授权任何第三方从事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系列报刊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等报刊经营性业

务

。 ”

广州日报社亦出具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书面承诺

：

如未来行业政策允许

，

将无条件允许上市公司择机通过现金或股权

等方式收购本单位未进入上市公司范围之内的报刊采编业务资产

（

已授权上市公司无限期独家经营所涉及的无形资产免费进入

）。

四

、

标的资产的改制情况

（

一

）

股权变更及资产过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标的资产中需完成公司制改制的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和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公司已经从全民所有制

企业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

；

其余涉及的相关股权划拨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资产划拨涉及的相关的土地房产产权

、

车辆等的过

户登记手续大部分已经办理完毕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制改制

广州市报刊发行公司

、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公司已经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

并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改

制后

，

该等公司的名称相应变更为

：

广州市报刊发行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

。

２．

股权划拨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

广州市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

广州市新闻出版纸张供应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广报经营名下

；

广州羊城地铁报报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大洋传媒名下

；

广州劲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先锋报业名下

；

广州市

交互式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

广州日报求职广场网站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新媒体公司名下

。

３．

清算和注销登记

广州市足球读者俱乐部

、

广州舞台与银幕有限公司

、

广州新现代画报有限公司已经办理完成清算

，

相关注销工作正在进行中

。

４．

房地产权过户登记

印务中心房地产权已经从广州日报社变更登记至广报经营名下

；

足球报社持有的房地产权大部分已经变更登记至先锋报业名

下

；

老人报社房地产权变更登记至大洋传媒的手续在办理中

。

５．

注册商标权利人变更登记

足球报社持有的注册商标已经向国家商标总局申请无偿转让登记至先锋报业名下

，

相关申请已经被国家商标总局受理

。

岭南少

年报社

、

老人报社

、

新现代画报社持有的注册商标

，

已经向国家商标总局申请无偿转让登记至大洋传媒名下

，

相关申请已经被国家商

标总局受理

。

６．

车辆过户登记

从广传媒划拨至广报经营的经营性资产

、

其他子报子刊剥离入大洋传媒的经营性资产

，

涉及机动车辆的

，

机动车辆产权变更登记

手续在办理中

。

（

二

）

人员安置

根据

《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化体制改革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

，

与体制改革

“

两分开

”

需剥离的广州日报社经营性资产相关岗

位的员工和广州日报社派往各系列单位工作的员工

，

与广州日报社解除聘用

（

劳动

）

合同关系

，

与实际用工单位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

、

新媒体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

工作岗位不变

，

广州日报社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实际用工企业的工作年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广州日报社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审议通过

《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化体制改革人员安置方案

》。

根据该人员安置

方案

，

按

“

人随业务走

、

人随资产走

”

原则

，

本次重组实施后

，

负责广报经营经营管理业务的财务

、

采购等职能部门的人员

，

以及广告处

、

印务中心

、

发行公司

（

发行处

）、

版面制作部人员

，

原则上整体进入上市公司

，

大洋传媒

、

新媒体公司人员原则上整体进入上市公司

。

随

标的资产进入上市公司的人员

，

与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

、

新媒体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维持不变

，

其在广州日报社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为实际用工企业的工作年限

。

同时

，

对于原事业在编人员

，

给予双向选择权

，

对于因本次重组需进入上市公司但个人不愿意进入上市

公司工作的

，

可由员工本人书面申请双向选择

，

符合条件的可以选择内部待岗

、

提前离岗

、

提前退休

、

自谋职业

。

（

三

）

债权债务的处理

１．

根据

《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化体制改革方案

》

对债权债务处理的相关安排

，

对于广州日报社与广告

、

印刷

、

发行业务有关的正在

履行的合同

，

广州日报社已经与广报经营及相关单位签署了补充协议

，

将合同主体变更为广报经营

，

由广报经营享有和承担其在原合

同中的权利义务

；

对于老人报社

、

文摘报社

、

广东

《

美食导报社

》、

岭南少年报社

、

广州早报

、

大东方杂志社

、

共鸣杂志社等正履行的印

刷

、

发行

、

租赁

、

物业管理等合同

，

相关报社

、

杂志社已经与大洋传媒及相关单位签订补充协议

，

将合同主体变更为大洋传媒

；

对于足球

报社

、

广州篮球先锋报社正履行的印刷

、

发行等合同

，

已经与先锋报业及相关单位签订补充协议

，

将合同主体变更为先锋报业

。

２．

对于广州日报社和系列报社

、

杂志社正在进行中的诉讼

、

仲裁和执行

，

仍由相关报社

、

杂志社为主体继续进行

。

广州日报社已经

出具承诺

，

对于系列报刊

、

杂志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之前发生或存在的事项引起的诉讼

、

仲裁案件

，

相关法律责任由系列报社

、

杂志社

承担

，

系列报社

、

杂志社无法承担部分

，

由广州日报社承担补充责任

。

广传媒已经出具承诺

，

因本次交易完成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项引

起的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导致标的公司损失的

，

广传媒以现金向标的公司补足

。

五

、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重组方案

，

本次评估涉及的标的资产范围为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和新媒体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次评估整体上采用了成本法

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

。

广报经营

、

大洋传媒

（

母公司

）

以及大洋传媒下属地铁报业公司采取收益法

、

成本法两种评估方法

，

并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

大洋传媒下属先锋报业

，

以及新媒体公司

，

目前尚处于培育期

，

无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

则仅采用了成本法作

为定价依据

。

根据中通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中通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１５０

号

、

中通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１５１

号

、

中通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１５２

号

），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３８．３

亿元

。

交易标的资产广州日报报业经营有限公

司

、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以及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评估结果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定价方法

１

广州日报经营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５６０．９５ ３２１

，

５１８．５４ ２０６

，

９５７．５９ １８０．６５％

收益法

１．１

其中

：

新闻纸张供应公司

５０１．４９ ５０１．４９ ０．００ ０．００

成本法

１．２

报刊发行公司

２

，

１１６．０２ ２

，

１１６．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成本法

２

广州大洋传媒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１２．４９ ４５

，

５９８．８９ ２５

，

０８６．４０ １２２．３０％

收益法

２．１

其中

：

地铁报业公司

９６１．７９ ３

，

１５３．８８ ２

，

１９２．０９ ２２７．９２％

收益法

２．２

其中

：

广州先锋报业

４

，

６６７．７６ ６

，

６０６．９８ １

，

９３９．２２ ４１．５５％

成本法

２．２．１ －－

劲球科技

１

，

５４８．７３ １

，

５４６．３２ －２．４１ －０．１６％

成本法

２．２．２ －－

思博特

７．０７ ７．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７％

成本法

３

广州日报新媒体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５７．６２ １６

，

０８６．０８ －２

，

６７１．５４ －１４．２４％

成本法

３．１

其中

：

求职网

－２

，

４３０．９６ －２

，

４７６．４２ －４５．４６ １．８７％

成本法

３．２

其中

：

网络公司

４０３．３７ ４１１．９６ ８．５９ ２．１３％

成本法

４

总 计

３８３

，

２０３．５１

注

１

：

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现金流折现法

，

将未来各年的预计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加总得到经营性资产价值

，

减去付息债务价值

后

，

再加上溢余资产

、

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

扣除非经营性负债后得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基本公式如下

：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经营性资产价值

－

付息债务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本次收益法评估以企业审计后公司的报表为基础

，

首先运用

ＤＣＦ

模型计算企业整体自由现金流折现值

，

再加上溢余资产及

非经营性资产等的价值

，

得出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

本次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没有考虑控股权溢价和股权流动性的

影响

。

注

２

：

广报经营下属的发行公司及新闻纸张公司不具有独立

、

完整的业务

，

仅仅是广报经营整体业务链中的一环

，

因此直接合并评

估在广报经营中

，

不单独进行评估

。

注

３

：

地铁报业公司以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以及广州先锋报业

、

劲球科技

、

思博特以成本法评估的结果均以长期股权投资的形式体

现在大洋传媒的溢余资产价值中

。

注

４

：

求职广场网与网络公司

（

大洋网

）

的评估结果均体现在新媒体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项下

。

（

二

）

交易标的各项资产评估情况

１．

以收益法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情况

（

１

）

广报经营

（

含子公司

）

①

评估结果

根据中通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中通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１５０

号

），

本次评估采用了收益法和成本法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

，

通过分

析后

，

最终选择了收益法作为最后的定价依据

。

收益法评估中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的盈利预测具体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１３１

，

０３２．１２ １３３

，

９１２．８５ １３７

，

５１１．７３

净利润

２６

，

３３２．５８ ２４

，

４３６．５９ ２４

，

４７１．１７

注

：

上述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广报经营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３２１

，

５１８．５４

万元

，

与账面价值

１１４

，

５６０．９５

万元相比

，

增值

２０６

，

９５７．５９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８０．６５％

。

②

评估计算及分析过程

１

）

收益模型的选取

本次评估以企业审计后的合并报表为基础

，

首先运用

ＤＣＦ

模型计算企业整体收益折现值

，

再加上溢余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

，

减

去非经营性负债等的价值

，

得出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

本次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没有考虑控股权溢价和股权流动性

的影响

。

２

）

收益年限的确定

评估时根据被评估企业的具体经营情况及特点

，

假设收益年限为无限期

。

并将预测期分二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

５

年

７

个月

；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直至永续

。

其中

，

假设

２０１６

年后预期收益额按照

２０１５

年的收益水

平保持稳定不变

。

３

）

未来收益的确定

基于评估对象的业务特点和运营模式

，

评估人员通过预测企业的未来收入

、

成本

、

期间费用

、

所得税等变量确定企业未来的净利

润

，

并根据企业未来的发展计划

、

资产购置计划和资金管理计划

，

预测相应的资本性支出

、

营业资金变动情况后

，

最终确定企业自由现

金流

。

其中

，

企业自由现金流

＝

净利润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

＋

折旧与摊销

＋

利息费用

×

（

１－

所得税率

）。

本次评估的预测数据由广报经营提供

，

评估人员对其提供的预测进行了独立

、

客观分析

。

分析工作包括充分理解编制预测的依据

及其说明

，

分析预测的支持证据

、

预测的基本假设

、

预测选用的会计政策以及预测数据的计算方法等

，

并与国家宏观经济和报纸传媒

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

。

ⅰ

主营业务收入预测

根据广报经营提供的业务资料及经营范围显示

，

广报经营的主营业务收入包括广告收入

、

发行收入

、

夹报广告收入

、

版头广告收

入及其他收入

（

主要为废报纸

、

废品出售收入及专题活动收入

）

等

。

评估机构在分析广报经营历史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趋势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

，

通过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访谈了解企业未来

的经营战略

，

核查企业经营预测数据的合理性及准确性

。

广报经营的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９０％

以上

。

其中

，

２００９

年广告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有较大的下降

，

主要原因是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

广告客户纷纷下调广告支出额度所致

。

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月广告收入同比已经呈现增长

态势

，

预计以后年度随着全球经济及我国宏观经济的向好

，

广告收入将逐渐增长

。

２００９

年发行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下降

，

同样是在宏观经济

的影响下

，

２００９

年有效发行量下降所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月有效发行量较同期相比也呈下降态势

，

主要是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暴雨

、

低温等极

端天气持续时间长

，

以及受亚运整治工程影响

，

造成报摊零售量下降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全年有效发行量仍将延续此下降态势

，

自

２０１１

年

开始随着上述因素的逐渐消除

，

发行量将逐渐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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